信阳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6年第1季度
双随机抽查情况公示
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生态环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监管制度的通知》（豫环办〔2022〕47号）、《信阳市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双随机抽查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信阳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6年第1季度从污染源动态数据库随机抽取一般排污单位52家次、重点排污单位13家次、特殊监管单位5家次开展现场检查，符合抽查规定比例。双随机现场检查发现存在环境管理问题企业13家次共28个问题，其中一般环境管理问题25个，已要求企业立行立改、限期整改。其中涉嫌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企业3家次，已按程序立案查处。现将双随机抽查情况公示如下：
（见附件）
